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补充规定

为了保障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进一步加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强化各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责任，根据上级部门及学校、学院的有关规章制度，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实验室安全管理补充规定。

一、安全责任人的划分

实验室安全责任坚持“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教学实验室的安全工作由各教学系部分管实验室工作的负责人主管，学院重点实验室及协同创新中心的安全工作由平台常务副主任主管，各研究室的安全工作由各研究室使用人直接负责。全院各实验室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具体使用人（教师、学生、外来人员等）直接负责，其中，学生导师（任课教师）对学生开展各类实验的安全直接负责，外来人员在学院实验室开展实验，由该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直接负责。

二、对违反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教师的处理
1、口头批评，直接安全教育和及时整改。对于各类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安全管理中违反学院有关实验室管理制度的行为但未导致安全事故的，学院对责任教师提出口头批评和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同时必须及时加以整改。
2、开出《实验室安全整改单》进行整改。对以上情况未及时加以整改的，学院统一开出《实验室安全整改单》，由该实验室的直接负责人与主管该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签字确认，及时进行整改工作。

3、开出《实验室安全限时整改通知书》。对于以上仍未进行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学院统一开出《实验室安全限时整改通知书》，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必须提出可行的安全整改方案及整改时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如若依然没有整改到位，学院将在全院范围内进行通报，并继续开出《实验室安全限时整改通知书》，直至整改到位。

4、凡一年内收到2次（含）《实验室安全限时整改通知书》的，学院扣发直接责任人年终绩效津贴500元，并取消其当年的评优评先资格。学院对直接责任人及主管该实验室安全工作的责任人进行谈话。
5、凡一年内收到3次到5次（含）《实验室安全限时整改通知书》的，学院扣发直接责任人年终绩效津贴1000元，并取消其当年的评优评先资格。扣发主管该实验室安全工作的责任人年终绩效津贴500元。

6、凡一年内收到6次（含）《实验室安全限时整改通知书》以上的，除按照以上第5条处理以外，停止对该实验室的一切使用，封闭整顿，直至符合安全要求为止。

7、凡实验室发生未有重大人员伤亡、未有重大财产损失等的一般安全事故，除按照以上第5条处理之外，接受学校的有关处理。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除按以上第6条处理之外，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三、对违反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的学生及其指导老师的处理
1、对于不严格执行学校和学院有关实验室安全管理操作规范且未导致不良影响的同学，学院单独对其进行安全教育，给予口头批评。对于屡教不改的同学，实施全院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并对其指导老师进行安全教育谈话。
2、在实验室吸烟、饮食或把餐具、矿泉水瓶、可乐瓶等带入实验室、把自行车、电动车停放在实验室内的，给予全院通报批评。对于屡教不改的同学，给予警告以上处分，并对其指导老师进行安全教育谈话。

3、未经批准在实验室留宿、通宵开展实验的，私自将药品带出实验室、在网上或没有经营资质的商家购买易制毒、易制爆、剧毒等特殊药品的，易燃易爆等危险实验过程中离开实验台的，随意排放、丢弃和不按规定妥善存储废水废液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并对其指导老师进行安全约谈。

4、私自在实验室使用与教学科研无关的电热器具、燃器具等，不经导师审批把关私自开展易燃易爆等高危险实验的，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并扣发其指导老师年终绩效津贴200元。

5、对于不严格执行学校和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或者不严格按相关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开展实验等导致未有重大人员伤亡、未有重大财产损失等的一般安全事故的，给予学生记过及以上处分，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其指导老师按照以上第二条第7款中的直接责任人处理。

6、凡是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给予学生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其指导老师按照以上第二条第7款中的直接责任人处理。

7、以上各处分的期限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被给予警告及以上处分的，在解除处分之前，取消其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四、本规定从发文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如与上级或学校有关规定冲突的，以上级或学校的有关规定为准。

